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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大隆汇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补发公司对外投资公告的说明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江苏大隆汇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因业务发展需要，

于 2023 年 8 月 11 日投资设立了全资子公司江苏匠星酒业有限公司，注册地为

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南大街街道怀德北路 73 号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500 万元。

经营范围为：许可项目：酒制品生产；酒类经营；网络文化经营（依法须经批

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

准）一般项目：商务代理代办服务；信息技术咨询服务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

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技术推广服务；企业管理；市场

营销策划；信息咨询服务（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）；企业管理咨询；社会经

济咨询服务；经济贸易咨询；企业形象策划；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；市场调查

（不含涉外调查）；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；科普宣传服务；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

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公司在设立全资子公司江苏匠星酒业有限公司时，因具体负责的工作人员

疏忽，信息沟通不对称，未按《公司章程》及《对外投资管理制度》相关规定

及时召开董事会审议，造成公司未能及时对上述事项进行审议和披露。公司经

督导员提示并排查发现后，于 2023 年 9 月 1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

对上述事项进行审议，并于 2023 年 9 月 20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

（www.neeq.com.cn）指定信息披露平台发布了《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

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20）和《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》（公告编

号：2023-021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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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今后将严格按照《公司章程》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

息披露规则》的规定，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加强信息披露的管理。由此给

投资者带来的不便，深表歉意。 

江苏大隆汇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3 年 9 月 20 日 


